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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华，男，1956年出生，江苏阜宁人，1985年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

学位。1985年起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博士生导师，主要学

术成果有：《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的内在属性》、《论死刑核准规定的法律冲突》、《受贿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论偷税罪的若干问题》等几十篇，参与撰写专著、教材十余

部，个人专著有《侵犯公司企业制度犯罪研究》等。  

一头精神的短发，两道浓眉，略带不羁的眼神，轮廓清晰的面庞，让人觉得刚练而又豁达。这是朱

建华给人的第一印象。和他对坐而谈，你会深刻感受到一名学者对法律研究的热情，即便你努力将

话题引向其他方向，不多久，他又重新回归到学术问题的谈论中来。  

兴趣引他走向西政  

5年的知青和水手生涯，没能磨灭年轻的朱建华改变自身命运的想法，恢复高考第一年，22岁的他抱

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高考，考完他便随着运河船队到徐州运煤。当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

入取通知书下来时，因为当时船上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父亲不能及时通知到他。直到开学前3天，父

亲终于在运河一个船家的帮助下，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就这样，年轻的朱建华开启了一段与自己以

往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四年的江苏师院生活，被朱建华自己形容为“不务正业”，专业为政治教育却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当时的法律书籍不多，他东挪西借地尽量找这方面的书来读。本科毕业后，他报考了西南政

法大学的研究生，投入刑法学教授董鑫的门下，开始了和法学的全面接触。  

出于兴趣，三年研究生生活朱建华全力投入学业中，西政86年毕业生赵万一教授在其所著的《民法

的伦理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中的序言部分说：“82级的周强、伍载阳、刘晓星、胡泽



君、杜万华、青锋、王学沛、朱建华等诸位学长，他们忘我的学习精神和高昂的学习热情曾深深地

感染激励着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低年级同学。”读书期间，朱建华一些论文陆续发表。他是我国最

早关注冤狱赔偿问题的少数人之一，他写的《冤狱赔偿法刍议》被《文摘报》摘录转载；他也是对

我国1979年刑法实行了所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以类推为补充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观点的最早

质疑者。  

1985年毕业，朱建华留校成为一名教师。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朱建华自称能够在学术上走到今天，主要原因来自于“专业兴趣”。对死

刑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朱建华的一个兴趣所在。1999年，朱建华公开发表《论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

冲突》，最早书面从现行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冲突角度来提出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

转归高级人民法院行使。2000年《立法法》颁布后，他又发表了《从董伟案评我国死刑核准授权规

定》、《立法法和死刑核准授权》，直面质疑死刑核准授权受权的合法性问题。去年最高人民法院

决定将收回死刑核准权和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进行的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死刑核准权问

题的修改，无疑肯定了他一直坚持的死刑核准权收回的观点。  

类似的法律与现实的冲突问题都让朱建华十分感兴趣。针对既非国家工作人员又非公司、企业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收受贿赂是否构成受贿罪问题，他写了《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主体完

善》一文，论文的主张与后来的《刑法修正案（六）》对相关条文的修正完全一致；针对偷税罪规

定存在的一个巨大漏洞，他撰文《论偷税罪的几个问题》提出解决之道。近些年陆续发表的《相对

不起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论完善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论“交通肇事逃逸

致人死亡”应为独立罪名》、《论侵犯著作权罪的几个问题》、《分解与吸纳：贪污罪罪名再探

讨》、《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辨析》、《贪污罪需要细析的几个问题》等文，无不体现出一个

法律学者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追求。虽然不会象梁山好汉一样，“路见不平，一声吼”，但朱建华

承认“自己心底潜藏一种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促使他走在法学研究的道路上的不竭动力。特别是

获知自己的一些理论成果被实践部门采纳，他会感到无比欣慰。  

“尽人事以听天命”  

“在高校教书和从政等职业不同，你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也更有时间做自己的感

兴趣的事。”朱建华比较高校教师与其他职业的不同，他自认性格随和，笃信“尽人事以听天

命”。对于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会坚持尽心追求下去，但也不会为目标未达而抱憾痛苦，正如他不

担心对出自他手的法学成果能否被实践部门接受一样，“一切都会泰然而来，只要时候合适。”他

这样认为。  

朱建华对学生要求不多，只有一条，即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炒咸饭”。他说，“文

科研究生和理工科不同，很少有项目能让你做，所以就更要求学生有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学生

们对他充满敬意，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在博客里回忆说，“朱建华老师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是

一位让人敬爱的老师，让人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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